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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行政裁定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公告获悉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4〕15 号）、《市场禁入

决定书》（〔2024〕3 号）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《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

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1）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《行政处罚罚

没款催告书》（催告书〔2024〕123 号）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《关于收到

行政处罚罚没款催告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33）。 

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6 日收到北京金融法院《行政裁定书》（2025）京 74

行审 180 号，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。 

二、《行政裁定书》主要内容 

申请执行人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被执行人：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

申请执行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证监会）于 2025 年 12 月

10 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〔2024〕15 号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（以下简称案涉行政处罚决定）中对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

讯方舟）处以 80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本院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

查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本院认为，证监会在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中对华讯方舟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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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。本院作出的(2024)京 74 行初 202 号行政判

决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5)京行终 5118 号行政判决已经对案涉行政

处罚决定中对华讯方舟所作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予以确认。对于本案中证监会提出

的强制执行申请，本院依法应予准许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活用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十四项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准予强制执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4 年 2 月 6 日作出的〔2024〕

15 号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中对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

处以 80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
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截至目前公司仍旧处于资金短缺、债务重大、诉讼执行的三重艰难困境之中，

且上述三方面重压环环相扣、互为因果。公司及子公司由于资金严重紧缺，导致

未能及时偿付银行贷款、工程款、供应商货款、限制性股票回购款等，公司及子

公司目前已面临较多的司法诉讼。相关诉讼的执行已导致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

结，部分资产被查封或冻结，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受

上述因素影响，公司已无能力支付前述行政处罚罚款。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公司及

公司子公司资产可能面临被司法拍卖或被法院裁定抵债的风险。公司持续经营维

系日益艰难，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可能存在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风险。敬请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审慎决策、理性投资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6 年 1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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